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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雖法務部長表示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必要針對自己主管業務與個資法適用，儘快加

強瞭解，以免發生誤解導致扭曲個資法規範的原意。但法務部作為個資法主管機關，應主動向部

會、事業主管機關提供協助說明，而不僅是要求各單位自行加強了解。 

五、綜上所述，為避免各部會主管機關，因不了解個資法適用範圍而誤解、扭曲規範原意，

法務部應主動對各部會等相關主管機關加強說明或舉行座談會，以免有礙公共利益或社會福利業

務之推展。 

提案人：黃偉哲 

連署人：蔡其昌  李昆澤  邱志偉  李俊俋  蘇震清  

姚文智  葉宜津  吳秉叡  尤美女  陳唐山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四案，請提案人楊委員玉欣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楊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

予處理。 

進行第二十五案，請提案人田委員秋堇說明提案旨趣。 

田委員秋堇：（17 時 23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蘇震清、田秋堇等 14 人，有鑑於屏東里

港毛豆生產每年創造 18 億的產值，已成為台灣農產外銷的重要主力，然而經濟部水利署於高屏

地區規劃「高屏大湖」方案，卻將屏東里港日本毛豆契作區全數劃入人工湖範圍內，若政府執意

照此規劃開發，不僅犧牲當地毛豆農民多年的辛苦經營，更對當地產業、水文、台灣農業造成嚴

重衝擊，實應審慎重新檢討，不應為仍具相當爭議的開發效益而恣意犧牲農民生計。是否有當，

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五案： 

本院委員蘇震清、田秋堇等 14 人，有鑑於屏東里港毛豆生產每年創造 18 億的產值，已成為台灣農

產外銷的重要主力，然而經濟部水利署於高屏地區規劃「高屏大湖」方案，卻將屏東里港日本毛

豆契作區全數劃入人工湖範圍內，若政府執意照此規劃開發，不僅犧牲當地毛豆農民多年的辛苦

經營，更對當地產業、水文、台灣農業造成嚴重衝擊，實應審慎重新檢討，不應為仍具相當爭議

的開發效益而恣意犧牲農民生計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經濟部水利署於高屏地區規劃「高屏大湖」方案，擬開挖五座人工湖泊，以因應高雄市

等地用水不足的問題，然而該計畫主要係利用高屏地區的台糖土地共 700 公頃，更將位於屏東里

港之日本毛豆契作區全數劃入人工湖 E 區範圍內，若照此規畫開發，不僅嚴重打擊毛豆農生計

，對當地產業、水文、台灣農業也將造成嚴重衝擊，實應審慎重新檢討。 

二、事實上，農委會積極宣導的「小地主大佃農」，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所謂的大佃農，必

須能夠承租大片緊鄰的土地，才能方便作物集中、機械栽培，發揮充分的經濟效益，以獲得合理

的農業收益，但是實務上往往遭遇地主不願出租農地或是土地無法毗鄰的問題，以致該政策難以

有效推動。因此，能夠承租利用且具相當面積規模的台糖土地，對農業生產實為重要而稀有的土

地資源，政府實應重新檢討國土規畫，不宜輕易犧牲優良農地。 


